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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文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廖建中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张玉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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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82,286,207.66 927,167,680.14 5.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889,056.21 17,305,821.33 14.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8,275,177.07 16,495,217.41 10.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1,847,112.72 -243,288,407.10 187.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7% 0.45% 0.0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2,194,023,846.41 12,028,846,647.65 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07,585,376.79 4,180,840,100.75 0.6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695,091.3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7,652.51  

减：所得税影响额 309,737.6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72.93  

合计 1,613,879.1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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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2,78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2.00% 295,085,323 0   

深圳市宝贤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62% 115,576,845 0 

质押 91,300,000 

冻结 104,047,745 

深圳市宝信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99995% 67,064,776 0   

古少明 境内自然人 4.57% 61,333,658 0 

质押 61,333,658 

冻结 61,333,658 

李素玉 境内自然人 1.17% 15,741,138 0 质押 10,741,13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6% 10,242,266 0   

黄春妹 境内自然人 0.71% 9,474,500 0   

罗仕卓 境内自然人 0.61% 8,175,700 0 质押 6,599,900 

刘心怡 境内自然人 0.60% 8,041,900 0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

工持股计划 

其他 0.47% 6,300,0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95,085,323 人民币普通股 295,085,323 

深圳市宝贤投资有限公司 115,576,845 人民币普通股 115,576,845 

深圳市宝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67,064,776 人民币普通股 67,064,776 

古少明 61,333,658 人民币普通股 61,333,658 

李素玉 15,741,138 人民币普通股 15,741,13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242,266 人民币普通股 10,242,266 

黄春妹 9,474,500 人民币普通股 9,47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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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仕卓 8,175,700 人民币普通股 8,175,700 

刘心怡 8,041,900 人民币普通股 8,041,900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6,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3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除古少明与深圳市宝贤投资有限公司系一致行动人，李素玉与罗仕卓系母子关系外，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深圳市宝贤投资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04,047,745 股外，还通

过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1,529,100 股，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 115,576,845股；罗仕卓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6,600,000股外，

还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575,7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8,175,700 股；黄春妹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9,474,5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9,474,500 股；刘心怡通过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8,041,900 股，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 8,041,9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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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会计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末余额 变动情况 主要变动原因 

在建工程 8,738,958.24 6,685,482.18 30.72% 
主要为本期无形资产摊销及总部基地

建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6,278,936.97 41,654,386.20 -36.91% 主要为支付2020年度年终奖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4,592,410.07 9,077,204.56 60.76% 
主要是本期预收款项税款重分类至本

项目的金额增加所致 

会计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变动情况 主要变动原因 

管理费用 47,048,576.76 27,894,521.58 68.67% 
主要是是本期租金、薪酬等固定成本上

升及股份支付确认费用所致 

财务费用 31,810,592.13 49,204,089.68 -35.35% 
主要是上年7月偿还公司债导致本期需

要支付的利息费用下降所致 

其他收益 1,695,091.32 1,131,334.33 49.83% 主要为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480,497.31 27,006.63 -1879.18% 
主要为本期权益法核算的参股公司产

生亏损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39,388.01 -14,018,575.26 100.28% 

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及新收入准则，

合同资产减值损失重分类至资产减值

损失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18,873,898.46 0.00  

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及新收入准则，

合同资产减值损失重分类至资产减值

损失所致 

营业外收入 238,312.27 1.96 12158689.29% 主要是本期卖废品收入所致 

营业外支出 10,659.76 30,686.01 -65.26% 
主要是本期固定资产报废支出较上期

少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362,557.91 -753,811.63 51.90% 
主要为本期非全资子公司亏损减少所

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变动情况 主要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11,847,112.72 -243,288,407.10 187.08% 主要是本期票据到期回款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2,889,117.88 -49,269,022.49 94.14% 主要为上期支付土地竞拍保证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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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83,367,481.57 329,372,534.75 -155.67% 主要是本期归还短期借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关于投资建设总部大厦事项 

2020年度，公司与另一家企业组成联合体取得了深圳市南山区后海金融商务总部基地T107-0089地块

（以下简称“目标地块”）的土地使用权；2021年3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投资建设总部大厦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深圳市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建设开发目标地

块建筑装饰产业总部项目，公司项目建设总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9,339.79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拟参与联合竞买及合作建设南山区粤海街道T107-0089 地块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7）、《关于参与联合竞拍取得南山区粤海街道T107-0089宗地土地使用权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29）、《关于签署参与联合竞拍取得南山区粤海街道T107-0089宗地土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5）、《关于投资建设总部大厦项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20）。 

     2、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公司于2020年7月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已获得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

则同意和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已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10235）和《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10235号），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就上述文件所提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并按要求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核

查回复及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

会受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3）、《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6）、《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

馈意见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关于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之反馈意见的回复》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之反馈意见回复修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4）、《关于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之反馈意见的回复（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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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上海鸿洋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洋电商”）诉讼相关事项 

2018年12月11日，公司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上海鸿洋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鸿洋电商”）实际控制人谢虹、马自强履行与公司签订的《关于上海鸿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投资

协议》中股权回购条款，购回公司持有的鸿洋电商18.948%股权，并支付公司股权回购款人民币10,800万

元以及自投资日起至全部履行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同日，公司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马自强履行与公司签订相关协议中股权回购条款，购回公司持有的鸿洋电商务2.368%

股权并支付原告股权回购款人民币3,000万元以及自投资日起至全部履行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支付利息。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上海鸿洋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

进展暨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4）、《关于上海鸿洋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

进展暨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14）、《关于上海鸿洋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进

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0）、《关于上海鸿洋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12）。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具体进展如下： 

 （1）关于投资10,800万元的诉讼事项：2019年8月16日，公司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

决书，判决内容主要为被告谢虹、马自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股份回购款108,000,000

元及相对应的银行同期利息。谢虹、马自强不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向法院提起上诉，因

上诉人未预交上诉费，也未申请缓交上诉费，此上诉无效。2019年12月25日，公司收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民事裁定书》，裁定结果为本案按上诉人谢虹、马自强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

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公司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截至目前，公司已收到法院的《执

行裁定书》。 

   （2）关于投资3,000万元的诉讼事项：公司于2021年1月29日收到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0]沪0106民初30988号），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针对公司诉马自强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作出判决，

裁定马自强支付公司股权回购款人民币3,000万元及其利息，截至目前，一审判决已生效，公司将依照一

审判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4、关于深圳高文安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文安设计”）业绩承诺相关事项     

    公司于2015年4月28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深圳

高文安设计有限公司6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子公司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

鹰建设”）根据与高文安先生共同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受让高文安先生持有的高文安设计60%股权，

标的股权转让价格合计为人民币23,520.00万元。2018年10月10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深圳分所对高文安设计出具了《审计报告》（瑞华深圳专审字【2018】48500001号），高文安设计于2015

年至2017年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税后净利润，下同）未达到《股权转

让协议》中约定的业绩承诺，高文安先生需按照差额部分以现金方式对高文安设计进行补偿，宝鹰建设、

高文安设计与高文安先生就具体补偿事项进行进一步明确，各方协商一致并签署了《关于对深圳高文安设

计有限公司进行业绩补偿方案之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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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收

购深圳高文安设计有限公司6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35）、《关于收购深圳高文安设计有限

公司60%股权所涉业绩承诺补偿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8）、《关于收购深圳高文安设计

有限公司60%股权所涉业绩承诺补偿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57）。 

    高文安先生已向高文安设计支付补偿款1,000万元港元，没有对上述剩余承诺如期履约，公司已向深

圳国际仲裁院提起仲裁，请求其依据前述相关协议支付业绩补偿款、欠款、滞纳金及相应利息，截至本报

告披露日尚未有最终仲裁结果。公司将密切关注仲裁进展，积极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投资建设总部大厦事项 2021 年 03 月 23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投资建设总部大厦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0）。 

关于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项 

2021 年 02 月 04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13）。 

2021 年 03 月 02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16）。 

2021 年 03 月 26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

意见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关于深圳市宝鹰建设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之反馈意

见的回复》。 

2021 年 04 月 16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

意见回复修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4）、《关于深圳市宝鹰建

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之反

馈意见的回复（修订稿）》。 

关于鸿洋电商诉讼相关事项 2021 年 02 月 02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上海鸿洋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12）。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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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0 1,500 0 

合计 0 1,5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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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文基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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